
 
 
 
 
 
 

辽宁省矿业权交易服务费收费标准 

成交金额 收费标准 

（万元） 
招标方式出

让、转让 

拍卖方式出

让、转让 

挂牌方式出

让、转让 

协议方式出

让、转让 

100 万元以下 

（含 100 万元）

4.00% 5.00% 4.00% 3.00% 

100-500 万元 

（含 500 万元）

3.00% 4.00% 3.00% 3.00% 

500-1000 万元 

（含 1000 万元）

2.00% 3.00% 2.00% 2.00% 

1000-5000 万元 

（含 5000 万元）

1.00% 2.00% 1.00% 1.00% 

5000 万元以上 0.50% 1.00% 0.50% 0.50% 

  

注：1、矿业权交易收费金额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。 

    2、矿业权出让的，由受让方支付矿业权交易费用；矿业权转让的，由矿业

权交易双方各支付 50%或协商解决。 

    3、矿业权转让中交易服务费不足 2000 元的，按 2000 元收取。 


